
郑民文 E2017〕 31号

郑州市民政局关于

对郑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⒛“年

年度检查的通知

业务主管单位,市属各民办非企业单位 :

为做好我市⒛16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工作,依据 《民

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 (国务院令 E1998〕 251号 )

有关规定: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年检范围

凡 2016年 12月 31日 前,在郑州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民办

非企业单位。

二、年检时间安排

⒛ 17年 3月 1日 至 5月 31日

— 1—



三、年检内容、结论及审查标准

此次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分为
“
合格

”、“
基本合格

”
和

“
不合格

”。

(一 )民办非企业单位在 ⒛16年度遵守法律法规,依照核

准章程开展活动,无违法违规行为的,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
“
合

格
”。

(二 )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情节轻微的,确

定为
“
基本合格

”;情节严重的,确定为
“
不合格

”∶

1、 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各案手续的;

2、 擅自修改章程或者未按规定申请章程核准各案的;

3t违反或超出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;

4、 在⒛16年度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;

5、 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未按 《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、河南

省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》 (豫组 E⒛ 10〕 21

号 )成立的;

6、 逾期年检、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

监督检查或年检的;

7、 设立分支机构的;

8、 违反规定接受和使用捐赠、资助,或者违反规定使用票

据的;

9、 年度工作报告书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;

10、 受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;

-2—



Ⅱ、机构、∷职能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等方面未与行政机关脱

钩的;           ∷

∶ |12t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行为的。
∷四1应提交的材料

∷(亠 )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

报告书C直接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 )。

(二 )⒛ 16年工作总结和⒛17年工作计划 (其中:工作总

结必须包括消防自查及接受检查情况 )。

(三 )具各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⒛16年财务审

计报告书 (财务制度必须参照 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 )。

(四 )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(正 、副本 )。

(五 )民办学校、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,提交经 ⒛16年度

年审后的办学许可证、医疗机构许可证、养老机构许可证正、副

本原件。

(六 )⒛ 16年度建立独立党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提交

成立独立党组织批复文件。

五、要求

(一 )各民办非企业单位要认真按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
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及本通知要求,主动配合做好年度检查工作。

逾期拒不年检或年检发现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,将按 《民办非企

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有关规定予以警告、责令改正、限期

停止活动或撤销登记的处理。不参加年检、年检不合格或连续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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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检基本合格的,将按 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 (民政部令

E⒛ 10〕 第 39号 )有关规定降低评估等级。

(二 )应参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到市民管办 (伊河路 26

号伊河大厦⒛7室 )领取 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》 ,

也可点击“
郑州社会组织信息网

”
通知栏下载

“
郑州市民办非企业

年 度 检 查 报 告 书
”
电 子 版 。 联 系 电 话 :臼 177191、 臼 17ss”;邮

箱 :hnzzmgb@163.∞ m。

廴。“丿

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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